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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發展提速 深港合作拓寬 
    前海位於深圳蛇口半島的西側、珠江口的東岸，規模面積約 15 萬平方公里，

具有良好的海陸空綜合交通優勢。在內地經濟從製造業加緊向現代服務業升級與

轉型的過程中，前海借助體制創新、深港合作等優勢，將承載起新一輪改革開放

「先行先試」的歷史使命；在不久的將來，這塊「希望的田野」有望成為海外服

務業進入中國的「橋頭堡」以及內地現代服務業邁向國際化的起點站。 

政策出台促發展 

    2010 年 8 月 26 日，國務院批覆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

規劃》，支持前海建設成為全國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基地和具有強大輻射能力的生

產性服務業中心，引領和帶動內地現代服務業的升級，特別是透過探索創新性的

體制，為全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經驗和樹立標竿。2011 年 3 月，前海的發展正式

載入 「十二五」規劃草案中，由此升級成為國家級開發區；中央寄望前海能於

2020 年建成亞太地區重要的生產性服務業中心，並打造成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

作示範區。 

    國務院於 2012 年 6 月 27 日公佈了《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覆》（以下簡稱《批覆》），准許在深圳前海地區實行

比經濟特區更加特殊的先行先試政策，為前海的開發和開放作出了「背書」 
(Endorsement)和「賦權」(Empowerment)。 

    《批覆》提出，要將前海地區打造成「現代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

務業發展集聚區、香港與內地緊密合作的先導區、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的引領

區」，並從金融、財稅、法制、人才、教育醫療、電信六個方面加強前海與香港

的合作，構建前海先行先試政策的框架體系(見附件表 1)。 

深港合作開新局 

    深港合作是前海發展最為鮮明的特色之處，亦是其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香

港作為國際金融、貿易、航運中心，是全球服務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以 2011
年為例，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 93%，而香港的服務業貿易總值

亦位居全球前列。另一方面，深圳的服務經濟近年來發展迅猛，產業基礎和綜合

實力亦不斷增強，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於 2011 年已升至 53.5%，高過全

國 43.4%的平均水平，可以說已具備了與香港在較高水準的平台上開展合作的潛

能。 

    在 2012 年底，隨著多項操作性政策文件的出台，香港與前海在金融、人才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僅供內部參考)

                        經貿時事短評

 2013年第六期(總第106期)特別分析報告



2 
 

和法律領域的合作先拔頭籌，率先從概念性階段躍入實質性階段。 

(一)  金融合作 

    根據中國人民銀行深圳市中心支行於 2012 年 12 月 27 日下發《前海跨境人

民幣貸款管理暫行辦法》，在前海註冊成立並在當地實際經營或投資的企業，可

從香港的銀行借入人民幣資金；雖然貸款規模會有所限制，但貸款年期及利率可

由雙方自行決定。 

    2013 年 1 月 28 日，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正式開閘；包括匯豐銀行、恆生銀

行、中銀香港在內的 15 家香港的銀行向 15 家前海註冊企業發放了總計 20 億元

人民幣的貸款。當日，建設銀行與交通銀行的深圳分行亦與兩家香港企業簽署了

合計 6.2 億元人民幣的境外項目貸款協議，反映前海的跨境人民幣貸款具有雙向

流動的性質。 

    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的實施，能夠讓前海註冊企業從香港市場獲取成本相對

低廉的貸款，有利於吸引更多企業前來落戶，加速前海的開發。前海在利用香港

的離岸人民幣業務平台支持當地開發的同時，對內地推進人民幣利率市場化可起

到積極的示範作用；跨境人民幣貸款亦拓寬了境外人民幣回流渠道，可為推進人

民幣國際化提供必要的測試和經驗。 

    另一方面，香港的銀行能夠直接貸款給前海企業，將來甚至可將授信對象擴

展至內地其他地區；這將增加香港人民幣資金的出路，進而吸引更多國外人民幣

資金流入香港，有助於壯大香港人民幣業務的規模。香港可利用前海金融業先行

先試的優勢，促進人民幣產品的創新和開發，並積累拓展人民幣相關業務的經

驗，令自身作為首要人民幣離岸中心的地位更趨鞏固。 

    值得一提的是，前海企業赴港發行人民幣債券的業務亦有望於近期啟動，除

了可為前海跨境人民幣流通另闢蹊徑之外，亦可為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注入新的

動力。據報導，前海管理局全資擁有的前海控股計劃最快於今年 3 月赴港發行人

民幣債券；這將會是首筆涉及前海企業的「點心債」，初步確定的集資額為 15 億

元人民幣，3 年期息率約在 4 厘上下。 

(二)  人才合作 

    目前，內地對高收入人士課徵較高的個人所得稅；例如，月應納稅額超過 9,000
元人民幣的部份將適用 25% 至 45% 的稅率，遠高於香港薪俸稅的最高稅率

17%。今年初，深圳前海管理局公佈了《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認定暫行

辦法》和《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稅補貼暫行辦法》，就境外人才的資

格條件作出了界定(見附件表 2)；並明確表示，經前海管理局認定的合資格境外高

端和緊缺人才，其於前海所需繳納的工資薪金個人所得稅以 15%稅率為上限，超

過部分將由深圳市政府給予財政補貼；而且申請人所取得的上述財政補貼可免徵

個人所得稅。事實上，該稅率水平已經與香港高收入人群所適用的薪俸稅標準稅

率 15%相看齊，在很大程度上可為香港高端人才赴前海工作解除稅負方面的後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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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憂。 

    除了稅收優惠外，深圳市委和市政府於 2012 年 11 月 16 日出台了《前海深

港人才特區建設行動計劃(2012-2015 年)》，提出建立深港跨境職業資格准入和互

認機制。市政府稍後將制定具體措施和管理辦法，允許取得香港執業資格的專業

人士在前海範圍內直接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專業服務，並且會在前海試行讓取得中

國註冊會計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擔任內地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2012 年 12 月 26 日，深圳市國稅局和地稅局聯合發佈了《香港註冊稅務師服

務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理暫行辦法》，從資格確定、執業備案條件、

涉稅服務範圍、合夥人資質以及行業監管等多個方面，對香港註冊稅務師到前海

執業制定了規範和指引(見附件表 3)。香港的稅務人才具有專業優勢和國際視野；

他們進駐前海，勢必會迅速擴充當地的涉稅服務能力，亦有助於促進內地註冊稅

務師汲取國際經驗和提升專業水平。 

(三)  法律合作 

    為了落實前海和香港的法律合作，深圳市政府於 2012 年 11 月 24 日公佈實

施了《深圳國際仲裁院管理規定(試行)》，宣佈將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

華南分會更名為深圳國際仲裁院，註冊地址設於前海合作區，並著力推進深港在

仲裁業務上的合作。根據這一《規定》，在深圳國際仲裁院的理事與仲裁員中，

來自香港等地的境外人士須不少於三分之一，而且境外律師亦可以擔任仲裁代理

人；相信香港法律界專業人士日後能夠以多種角色，包括理事、仲裁員、代理人、

專家證人、調解專家等，參與深圳國際仲裁院的各項事務。 

    香港行政長官梁振英在剛剛發表的 2013 年施政報告中亦提出，香港將依託

擁有「一國兩制」和 CEPA 的優勢，銳意發展仲裁和調解服務。香港透過與前海

的合作，可拓闊國際仲裁業務的市場腹地，有助於提升其作為亞太區法律服務樞

紐的地位。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去年考察前海時強調，要充分發揮特區人「敢為天下先」

和敢於「吃螃蟹」的精神，落實好國家給予的「比特區還要特」的先行先試政策。

2013 年伊始，前海的發展已呈現「龍蛇飛動」的強勁態勢；今後前海能否在政策

落實、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管理等方面全方位推進，並且在深港間縱橫交錯的經

貿關係中探索、打造出一個嶄新而充滿活力的競合格局，令人拭目以待。 

 

2013 年 2 月 22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料由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參考；如有任何查詢，請聯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773；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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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國務院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政策的要點 
金融合作 

1. 前海探索拓寬境外人民幣資金回流管道，配合支持香港人民幣離岸業務發展，構建跨

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 
2. 設立在前海的銀行機構發放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下，積極研究香港銀行機構對設立在前海的企業或項

目發放人民幣貸款。 
3. 在前海註冊、符合條件的企業和金融機構在國務院批准的額度範圍內在香港發行人民

幣債券，用於支持前海開發建設。 
4. 設立前海股權投資母基金。 
5. 包括香港在內的外資股權投資基金在前海創新發展，積極探索外資股權投資企業在資

本金結匯、投資、基金管理等方面的新模式。 
6. 進一步推進前海金融市場擴大對香港開放。支持在 CEPA 框架下適當降低香港金融企

業在前海設立機構和開展金融業務的准入條件。 
7. 國家總體部署和規範發展要求，支持前海試點設立各類有利於增強市場功能的創新型

金融機構，探索推動新型要素交易平台建設，支持前海開展以服務實體經濟為重點的

金融體制機制改革和業務模式創新。 
8. 金融機構和其他境內外金融機構在前海設立國際性或全國性管理總部、業務運營總

部，加快提高金融國際化水準，促進前海金融業和總部經濟集聚發展。 
財稅合作 

1. 在制定產業准入目錄及優惠目錄的基礎上，對前海符合條件的企業減按 15%的稅率徵

收企業所得稅。產業准入目錄及優惠目錄分別由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制

定。 
2. 對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規劃產業發展需要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取得的暫由

深圳市人民政府按內地與境外個人所得稅負差額給予的補貼，免征個人所得稅。 
3. 註冊在前海的符合規定條件的現代物流企業享受現行試點物流企業按差額徵收營業

稅的政策。 
法律合作 

1. 探索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立分支機構。 
2. 進一步密切內地與香港律師業的合作，探索完善兩地律師事務所聯營方式，在 CEPA

及其補充協議框架下，深化落實對香港的各項開放措施。 
人才合作 

1. 創新管理機制，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為外國籍人才、港澳臺人才、海外華僑和留

學歸國人才在前海的就業、生活以及出入境等提供便利。 
2. 將前海納入經國家批准的廣東省專業資格互認先行先試試點範圍。 
3. 允許取得香港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士直接為前海企業和居民提供專業服務，服務範圍限

定在前海內，具體政策措施及管理辦法由行業主管部門商有關方面制定。 
4. 允許取得中國註冊會計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擔任內地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在前海

先行先試，具體試行辦法由深圳市制定，報財政部批准後實施。 
教育醫療合作 

1.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批准在前海設立獨資國際學校，其招生範圍可擴大至在前海工

作的取得國外長期居留權的海外華僑和歸國留學人才的子女。 
2.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前海設立獨資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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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合作 
1. 支持港澳電信運營商與內地電信運營商根據 CEPA 在前海建立合資企業，經營電信業

務。 
2. 鼓勵創新電信運營管理模式，支持當地電信企業根據前海實際探索制定優惠電信資費

方案。 
3. 支持建設前海國際通信專用通道，滿足前海企業的國際通信業務需求。 

附表 2：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須具備的基本資格條件 

1. 具有外國國籍人士，或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居民，或取得國外長期居留權的海

外華僑和歸國留學人才。 
2. 創辦或服務的企業和相關機構（以下簡稱所在單位）屬於前海重點發展的金融、

現代物流、資訊服務、科技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產業領域。 
3. 在前海創業或在前海登記註冊的企業和相關機構工作。 
4. 在前海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附表 3：《香港註冊稅務師服務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理暫行辦法》 

資格認定 
 香港註冊稅務師，指取得香港註冊稅務師資格（含通過香港稅務

學會組織的資格考試和資格評定），同時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的香港特別行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執業備案條件 

 遵守國家法律法規。 
 通過香港稅務學會組織的資格考試，取得香港註冊稅務師資格，

最近 5 年在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內地、香港）執業；或者通過香

港稅務學會資格評定，取得香港註冊稅務師資格，最近 8 年在會

計師事務所（中國內地、香港）執業。 
 最近 3 年內沒有因為執業行為受到行政處罰或行業懲戒（中國內

地、香港）。 
 通過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組織的《中國稅法》

等相關考核測試。 

涉稅服務範圍 
 香港註冊稅務師服務前海合作區，需加入區域內的稅務師事務

所，直接為區域內的納稅人提供涉稅鑑證、稅務諮詢、稅務籌劃、

涉稅培訓以及稅務代理等涉稅服務。 

合夥人資質 

 在管理中心執業備案且最近 10 年在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內地、

香港）執業；在管理中心執業備案 2 年以上。 
 年齡不超過 60 周歲。 
 最近 5 年內沒有因為執業行為受到行政處罰或行業懲戒（中國內

地、香港）。 

行業監管 

 對香港註冊稅務師服務前海合作區的監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稅收徵收管理法》及相關法律法規，參照《註冊稅務師管理暫

行辦法》（國家稅務總局令第 14 號）、《深圳市合夥稅務師事

務所審批管理暫行辦法》（深國稅發［2009］88 號）等規定執行。

 


